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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实施细则(扩大试点用)
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实施细则
（扩大试点用）

（１９９３年５月４日　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

以国清〔１９９３〕８１号印发）

第一条 根据《清产核资办法》（扩大试点用）（以下简称“办法”）第四章有关资产价值重估的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固定资产价值重估的范围

第二条 “办法”第二十二条所称“对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主要固定资产进行价值重新估价”，是指企业、单位对１９８４年以来因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和物价上升较高，造成１９９１年底以前购建形成的，帐面价值与１９９１年价值背离较大的主要固定资产进行价值重估。

第三条 “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不进行资产价值重估的企业、单位具体指：

（一）行政、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实行全额、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二）中外合资企业：是指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的规定，与外国的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联合投资举办的企业。

第四条 “办法”第二十四条之（二）“按国家有关规定属于限制使用、淘汰和待处理、待报废的固定资产”，是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公布的限制使用、淘汰设备和已淘汰待报废的设备。

第五条 “办法”第二十四条之（二）“已指足折旧逾龄的固定资产”，主要是指已提足折旧并已超过财政部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规定的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

第六条 “办法”第二十四条之（二）“进口设备（含购进的二手进口设备）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则上不进行价值重估”，主要指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１年其价格高于或基本等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进口设备。但对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口的价格明显低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又未超过原规定折旧年限的主要大型设备，可以进行重估。

第七条 “办法”第二十四条之（二）“由于产权变动按国家规定已进行过评估的资产”，主要指１９８９年以后（含１９８９年）由于产权变动按国家有关规定已进行过评估的各项资产，凭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资产评估确认证明，原则上不再进行资产价值重估，但要根据统一规定的统计报表，重新填报。

第八条 在清产核资当中发生产权变动的资产，按国务院第９１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评估。
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的编制

第九条 “办法”第二十五条所称“固定资产价值重估，由企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国务院所属有关部门制定的《清产核资固定资产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以下简称《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进行”，即采取“统一要求，分工协作，逐步完善”的办法，由各主管部门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方法和要求，根据１９８４年以来资产价格变动情况，编制分行业的《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初稿），然后由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整理、汇总和平衡，形成全国的《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并会同国家物价局审核，国家统计局调查测算价格指数。分工原则如下：

（一）通用的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部分以机械工业部为主负责编制。

（二）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和城建机械及建筑机械设备等部分以建设部为主负责编制。

（三）行业专用机械设备和行业归口管理产品（设备）、行业专用构筑物，均以归口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主负责编制；对于两个以上部门都有生产的，以国家规定的归口管理部门为主负责编制。

第十条 各专业主管部门将需要重估的主要固定资产、由大类、品名延伸到主要品种的规格和型号进行编制，要避免部门之间的重复。

第十一条 国家统计局根据各部门提供的价值重估目录进行调查测算，提出１９９１年比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各年度的价格指数。

资产价值重估的方法

第十二条 物价指数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企业、单位根据《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列出的产品集团价格指数或小类价格指数，逐项进行重估，公式为：

（一）１９８４年底以前购建资产的重估原值＝帐面原值（含安装费、运杂费、包装费和其他费用等，下同）×（１９９１年比１９８４年的价格指数）。

（二）１９８４年以后购建固定资产的重估原值＝帐面固定资产原值×１９９１年比购置年度（即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各年度）的价格指数。

（三）重估目录中未列出资产价值重估价格指数的设备，企业需要重估时，可按该设备归属的小类价格指数进行重估。如在小类中仍未列出，可按该设备归属的大类价格指数，进行资产价值重估。

第十三条 国家定价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企业、单位根据《价值重估统一标准目录》列出的资产规格型号所对应的价格。逐项进行重估，公式为：

（一）１９８４年底以前购置的固定资产重估原值＝原实际购入价格＋（１９９１年价格－１９８４年价格）＋原实际安装费、杂费×１９９１年比１９８４年安装费上升指数。凡在重估目录中只列出１９９１年而未列出１９８４年价格的，按指数法进行重估。

（二）１９８４年以后购置形成的固定资产，重估后原值＝１９９１年价格＋原实际安装费×１９９１年比购置年度安装费上升指数。帐面价格已高于１９９１年价格的，不再重估。

第十四条 对于数量较多、帐面价值低于固定资产标准，又做为固定资产管理的专用设备，可按该类固定资产购置年度的价格指数进行重估。

第十五条 大中型企业帐面原值在五万元以下量大额小的固定资产，可按行业固定资产分类，按该类固定资产购置年度的综合平均价格指数逐台进行重估。

第十六条 按“办法”第二十五条之（三）规定，对少量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重估的固定资产，由企业、单位的专门重估小组或委托持有国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的资产评估机构，按重置成本法确定重估价值。

第十七条 对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进口引进的需要进行资产价值重估的设备。对照１９９１年国际市场价格，按国家颁布的１９９１年人民币外汇牌价平均价折合人民币进行价值重估。

对于难以参照国际市场价格的引进设备，可按照汇率变动幅度进行价值重估，具体计算公式为：

（一）１９８４年底以前购进的进口设备重估原值＝帐面原值（人民币）×（１９９１年原进口外币的人民币平均价／１９８４年原进口外币的人民币平均价）。

（二）１９８４年以后购进的进口设备重估后原值＝帐面原值（人民币）×（１９９１年原进口外币的人民币平均价／购置年度原进口外币人民币平均价）。

（三）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２年人民币外汇牌价调整幅度委托国家外汇管理局测算提供。

资产价值重估的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国务院主管清产核资的部门与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物价局、国家统计局组成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的实施。

第十九条 “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资产价值重估工作结束后，各企业、单位要提出资产价值重估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为：

（一）资产价值重估升值总额占重估前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属于重估范围的固定资产原值的比例；重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帐面原值中，运用每种重估方法所占的比例，以及每种方法重估的升值总额与升值幅度。

重估后，三种重估方法形成的资产净值分别占重估资产原值总额的比例。

（二）资产价值重估后，将对增强企业更新改造能力和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什么作用。

（三）资产价值重估调帐后，对企业产品成本构成及经济效益影响如何，自我消化能力如何。

（四）资产价值重估调帐后，企业按现行规定提取折旧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五）资产价值重估工作的基础准备、组织发动、具体实施等工作情况。

（六）资产价值重估工作结束后，有关部门对价值重估结果检查验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反映的情况。

第二十条 根据“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确认企业、单位资产价值重估结果时，如发现企业、单位违反《清产核资办法》（扩大试点用）及本实施细则有关资产价值重估的规定，致使重估结果失实的，可参照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国务院颁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五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资产价值重估结果经批准后，据此按国家规定调整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清查时点的企业、单位固定资产台帐及有关帐目。

第二十二条 企业、单位资产价值重估后，若发生国有资产产权变动，仍应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进行资产评估。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清产核资扩大试点的企业、单位。土地估价办法另发。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各部门、有关计划单列企业集团要根据本实施细则，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办法，报经国务院主管清产核资的部门同意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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